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政志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100年7月8中市地籍一字第1000021548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激勵本局志工從事地政業務志願服務工作，依志願服務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訂定本獎勵辦法。

二、從事本局地政業務志願服務工作之志工，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依本辦法予以獎勵。

(一)工作年資滿一年以上。

(二)服務績效優良，經民眾反應服務熱忱，填具書面意見表實質表揚者。

三、符合前條規定之志工，於年初局務會議中公開表揚，致贈獎狀乙紙、禮品乙份，並於本局網頁張貼志工推動地政業務績效及優良事蹟，以表嘉許。
四、年度內服務績效優良符合公開表揚條件者，經本局推薦由市府予以公開表揚，或推薦參加內政部獎勵志願服務工作人員之選拔。
五、本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政志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得比照本獎勵辦法訂定之。
六、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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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流程圖


志願服務紀錄冊核發


資料核對無誤


紀錄冊製作及發放








           志工完成教育訓練


基礎訓練12 小時


地政類特殊訓練 12小時





送本局申請核發





檢具資料


1吋半身照片 2張 （背面請寫姓名）


教育訓練證書正反面影本








